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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北京中盾高科特种设备技术集团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42号院1号楼二层101-227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无人隔离带清障机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5年03月03日 样品规格 /

检测依据 依据客户要求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5年03月06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


第 2 页 共 3 页

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东街 46号院 A座 4层/4th Floor，No.46 Yudai River East Street，Tongzhou District，Beijing
如若对检测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全国热线：010-53608412 官网：www.bjyztst.com 邮箱：bjyzjclab@163.com

190111340938

中国认可

国际互认

检测

TESTING

CNAS L13496

报告编号：YZJC25X0306-248

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基本功能 /

最高时速>30km，具备森林、草地等复杂地

形环境自由通过的能力，可全天提进行防火

作业

符合 合格

遥控控制 /

超视距远程无线遥控:标配 200m遥控作业

系统，并可根据在实标救援需求，选配1-2k

的超视距无线温控系统，系统本身可自主选

择稳定的传输信号;实现了对不同地貌的适

应能力

符合 合格

甩刀切割宽度 mm 2100 2100 合格

作业宽度 mm 2100 2100 合格

最大工作角度 ° 46 46

整机尺寸 mm 长x宽x高:5290x2410x2560 符合 合格

净重 kg 8000 8000 合格

发动机最大扭矩 N·m 1100 1100 合格

发动机冷却方式 /
液体，冷却液体采用乙二醇，在保证冷却效

果的同时可防止发动机生锈
符合 合格

发动机最大功率 kW 177 177 合格

标志和说明 / 应符合要求 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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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